
第 1893 期商标公告 2024年06月27日
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（临港长兴科技园）

上海清莱筑酒店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76877082A

申  请  人

杭州羽伴贸易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20类：漆器工艺品；竹木工艺品；木制艺术品；木制雕塑；家具；木材替代品制家具；藤编

制品（不包括鞋、帽、席、垫）；竹编制品（不包括帽、席、垫）；草工艺品；塑料制艺术品

第21类：家用器皿；饮用器皿；厨房用具；梳；牙签；餐具（刀、叉、匙除外）；茶具（餐

具）；化妆用具；隔热容器；瓷器；陶器；瓷器装饰品；水晶（玻璃制品）；水晶工艺品；仿

陶器；仿瓷器；非建筑用装饰玻璃；瓷、陶瓷、陶土、赤陶或玻璃制艺术品；唐三彩

第29类：肉；鱼制食品；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；蛋；奶制品；奶饮料（以奶为主）；加工过

的坚果；甲壳动物（非活）；干食用菌

第30类：咖啡；茶；茶饮料；糖；巧克力；蜂蜜；冰淇淋；面条

第31类：活家禽；活鱼；活动物；动物食品；谷（谷类）；新鲜蔬菜；贝壳类动物（活的）；

新鲜水果；甲壳动物（活的）；鲜食用菌

第32类：饮用水；矿泉水（饮料）；软饮料；可乐；汽水；果昔；蔬菜汁（饮料）；果汁；植

物饮料

第41类：娱乐；艺术展览；画展服务；博物馆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活动；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

申请日期 2024年02月20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4年06月28日至2024年09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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